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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须知 

 

  根据法律、法规和有权监管部门的规范性文件等有关规定，为维护

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特制订如下

大会须知，望股东、董事、其他有关人员严格遵守。 

       一、股东大会设立大会秘书处，具体负责大会有关程序方面的事宜。 

       二、董事会将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以确保大会正常秩序和议事效

率为原则，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三、股东要认真履行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不

得扰乱大会的正常秩序。 

    四、股东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要求发言或提

问的股东应当事先向大会秘书处登记。股东可将有关意见填在征询表上，

由大会秘书处汇总后，统一交有关人员进行解答。 

    五、股东发言的总时间原则上控制在 20分钟内。有两名以上股东同

时要求发言时，主持人将按照所持股数由多到少的顺序安排发言。 

    六、股东发言时，应首先报告所持股数并出示有效证明。每位股东

发言不超过两次，第一次发言时间不超过 5分钟，第二次发言时间不超

过 3分钟。 

    七、股东不得无故中断大会议程要求发言。在审议过程中，股东要

求发言或就有关问题提出质询的，须经大会主持人许可，始得发言或提

出问题。在进行表决时，股东不进行大会发言。 

    八、公司董事会和有关人员回答每位股东问题的时间不超过 5分钟。 

    九、大会采用逐项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十、在大会召开过程中，股东、董事、其他有关人员，如有干扰大

会秩序,寻衅滋事和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没有履行法定义务

或法定职责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上海市公共场所治安管理办法》的有

关规定，给予警告、罚款和拘留等行政处罚。 

大会秘书处 



 

 
目  录 

 

1、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续签《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1 

 

 



 

1 

 

 

 

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续签《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在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 

 

各位股东、女士们、先生们：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有关规定，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详见

公司临 2017-009 号公告。2017 年 3月 22 日，公司与宜兴光控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兴光控”）等关联方签订了《日常关联交易协

议》，该协议有效期为三年。在之后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公司根据关

联方对象范围的变化和不动产资产管理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经公司

股东大会批准，对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及金额进行了多次调整，详见公

司临 2017-032 号、临 2018-022号、临 2019-012 号公告。 

鉴于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已经期满，为规范日常经营中的

关联交易行为，公司拟与宜兴光控等关联方继续签署《日常关联交易

协议》。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0 年 1 月 21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

以“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与关联方续签<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关联董事赵威先生、

张明翱先生均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唐耀先生、陈乃蔚先生、张晓岚女士对本次日常关

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该意见认为：本次交易事项需要履

2020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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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交易行为属于日常经

营业务，具有较大的必要性。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公允，遵循了公

平、公正的交易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我们同意上述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在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过程中，上述三名独

立董事均投了赞成票，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本次交易履行了关联交

易决策程序；本次关联交易属于日常经营业务，遵循了公平、公正的

定价原则，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日常关

联交易能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资源优势为公司经营服务，有利于公

司长远发展，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因日常关联交易而

对关联方形成依赖，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不利影响。我们同意上述议

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审计和风险管理委员会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出

具了审核意见。该意见认为：本次交易事项履行了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关联董事赵威先生、张明翱先生均回避了本事项表决；本次关联交易

属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定价原则，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上述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

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关联股东北

京光控安宇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光控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安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分别持有公司 A 股股份 211,454,671

股、148,392,781 股、77,559,297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37,406,74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9.17%。由于本事项涉及关联交易,上述

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对相关议案的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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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以及执行情况  

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如下表所示： 

（1）关于不动产资产管理业务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方名称 投资主体(公司下属企业 

投资组合 
受托提供管理及咨询服务

(管理费收入) 

委托提供管理及咨询服务

(管理费支出) 

2019 年度预

计发生金额 

报告期内实

际发生金额 

2019 年度预

计发生金额 

报告期内实

际发生金额 

2019 年度预

计发生金额 

报告期内实

际发生金额 

宜兴光控投资有限公司 

光控安石（北京）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1,900  - 7,000  5,106 - - 

公司及上海嘉宝实业集团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70,000  495,496 -    - - - 

Everbright Ashmore 

Investment White (Hong 

Kong) Limited 

上海嘉宝神马房地产有限
公司 

14,100  - -  - - - 

北京华富新业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光控安石（北京）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  - 4,000  3,777 - - 

光控第一太平物业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 

-  - 3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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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恒业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光控安石（北京）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  - 5,000  3,777 - - 

上海中京电子标签集成
技术有限公司 

光控安石（北京）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  - 400  333 - - 

光控第一太平物业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 

-  - 600  608 - - 

上海瑞智置业有限公司 
光控第一太平物业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 

-  - 700  531 - - 

西安光石正尚商业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 

光大安石（北京）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  - 1,095  413 - - 

上海融光寰芃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光控第一太平物业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 

-  - 700  253 - - 

上海嘉宝安石置业有限
公司 

光大安石（北京）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  - 700  564 - - 

包括但不限于以上企业 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200,090 43,800 4,450 1,436 3,000 820 

合计   686,090 539,296 24,945   16,798 3,000 820 

2019年度，公司（含下属企业）与关联方宜兴光控等单位实际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额合计为556,914万元，其

中“投资组合类别（包括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认购或受让关联方财产份额/资管计划/股权/收益权、资产处置等，

以下同）”的实际发生金额为539,296万元，“受托提供管理及咨询服务（管理费收入）”类别的实际发生金额为16,798 

万元，“委托提供管理及咨询服务(管理费支出)”类别的实际发生金额为8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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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存款业务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别 
2019年度预计金额 

（万元） 

报告期末实际金额 

（万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光大银行”） 
存款余额 210,700 39,576  

已按规定使用绝大部分

募集资金，故报告期末实

际金额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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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0-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2020-2022年期间，公司（含下属企业）预计每年度与关联方宜兴光控等单位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818,400万元，其中“投资组合”类别的预计金额不超过800,000万元，“受托提供管理及咨询服务（管理费收入）”

类别的预计金额不超过15,400万元，“委托提供管理及咨询服务(管理费支出)”类别的预计金额不超过3,000万元。 

（1）关于不动产资产管理业务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方名称 投资主体(公司下属企业 

投资组合 
受托提供管理及咨询服务(管

理费收入) 

委托提供管理及咨询服务

(管理费支出) 

每年度预计

发生金额 

上年度实际

发生金额 

每年度预计发

生金额 

上年度实际发

生金额 

每年度预计

发生金额 

上年度实际

发生金额 

宜兴光控投资有限公司 

光控安石（北京）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 - 7,000 5,106 - - 

公司及上海嘉宝实业集团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00,000 495,496 - - - - 

北京华恒业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光控安石（北京）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 - 3,000 3,777 - - 

上海中京电子标签集成
技术有限公司 

光控安石（北京）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 - 400 333 - - 

光控第一太平物业管理
（上海）有限公司 

- - 700 60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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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瑞智置业有限公司 
光控第一太平物业管理
（上海）有限公司 

- - 200 531 - - 

包括但不限于以上企业 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200,000 43,800 4,100 6,443 3,000 820 

合计   800,000 539,296 15,400 16,798 3,000 820 

注 1：受托提供管理咨询服务收入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基金收取； 

注 2：公司每年度可在同一类别预计合计数的范围内平衡使用额度； 

注 3：“关联方名称”既包括上述已列明的关联方，也包括在本议案有效期限内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且与公司发生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其它关联方； 

注 4：“投资组合”类别预计发生金额大于上年度实际发生金额的主要原因是：预计公司及其下属企业未来将项目退出资金投入新增项目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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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存款业务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别 
2020年度预计金额 

（万元） 

上年度末实际金额 

（万元） 

预计金额与上年度末实际金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光大银行 存款余额 210,700 39,576 

预计未来存在融资等情况，存款余额

峰值较高。 



 

9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宜兴光控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殷连臣；注册资本：310,000万元人民币；住所：宜兴

市宜城街道陶都路115号；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兼并

收购、资本运营、投资咨询、财务顾问、投资策划及相关业务(国家

法律法规禁止、限制的领域除外)。截至2019年9月30日，该企业总资

产1,811,505万元；净资产390,382万元；2019年1-9月份取得营业收

入15,934万元；净利润20,288万元。该等数据未经审计。 

2、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法定代表人：李晓鹏；

注册资本：4,667,909.5万元人民币；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

街25号、甲25号中国光大中心；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

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贴现，发行金融债券，

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从事同业拆借，

买卖、代理买卖外汇，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

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经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

的其他业务。截至2019年9月30日，该企业总资产472,324,700万元；

净资产38,031,900万元；2019年1-9月份取得营业收入10,022,100万

元；净利润3,146,600万元。该等数据未经审计。 

3、北京华恒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范文霞；注册资本：

20,000万元人民币；住所：北京市通州区新华北路55号516室；经营

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截至2019年9月30日，该企业总资

产376,373万元；净资产14,230万元；2019年1-9月份取得营业收入22

万元，亏损1,970万元。该等数据未经审计。 

4、上海中京电子标签集成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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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

定代表人：刘晓波；注册资本：35,000 万元人民币；住所：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盛夏路 500 弄 5 号 401 室；经营范围：电子标签

产品、电子识读设备的研发,软件的开发,计算机系统集成的设计、安

装、调试、维护,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电子产品、电子识

读设备的销售,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

理,停车场(库)经营,企业管理咨询。截至 2019 年 9 月 30日，该企业

总资产 54,054 万元；净资产 22,536万元；2019年 1-9月份取得营业

收入 5,205 万元；净亏损 2,673 万元。该等数据未经审计。 

5、上海瑞智置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

定代表人：林宝泰；注册资本：74,500 万元人民币；住所：上海市徐

汇区虹漕路 88 号 B 栋 5 层 B 单元；经营范围：在徐汇区虹梅路街道

250街坊 1/3丘地块内越界第三代产业园 A楼、B楼从事物业的租赁，

物业管理及提供配套服务，停车场（库）的经营管理。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该企业总资产 92,116 万元；净资产 74,692 万元；2019 年

1-9 月份取得营业收入 6,148 万元；净利润 958 万元。该等数据未经

审计。 

（二）关联关系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1 宜兴光控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股子公司。 

3 北京华恒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瑞智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副总裁于潇然女士在过去 12 个月内曾担任

该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等职务。（2019年 8

月 13日、2019年 3月 21日更换） 

4 上海中京电子标签集成技术有限

公司 

公司副总裁周颂明先生现担任该公司总经理。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的经营情况稳定、财务状况稳健，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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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三、定价政策、依据和标准 

公司（含下属企业）与上述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各项日常关联交易，

均在公平、公正、合理、自愿平等的原则下进行。公司将根据不动产

资产管理和房地产私募基金的行业惯例，遵循公平、公正、合理的定

价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结合单个项目的具体情况，与宜兴

光控等关联方经协商一致另行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在相关合同

（或协议）中明确具体金额或计算方式。 

四、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及生效方式 

本次拟签署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经各方加盖公章、经本公司

股东大会批准后于2020年1月1日起生效。协议有效期为三年，期限自

2020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公司2021、2022年度的关联交

易金额按照2020年度的标准执行。在此期间，如遇公司（含下属企业）

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与关联方调整当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

金额，则以最新的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执行。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含下属企业）与上述关联方进行的关联交易均属于日常经

营业务，有利于充分发挥各方优势特别是关联方拥有的资源优势，有

利于推动公司不动产资产管理业务持续、稳定地发展，提升公司整体

实力。公司（含下属企业）与上述关联方进行的关联交易，严格遵守

公平、公正、公开的交易原则，同时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造成负面影响。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的主

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谢谢各位。 

                                   2020 年 2 月 7日 

 


